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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安娜）因各种原
因，不少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曾前往
派出所补办过身份证，但对行动不
便的人来说，这件事的难度却很大，
甚至因此耽误了重要的事情。对
此，首府公安户籍民警主动上门为
辖区行动不便的群众办理身份证，
获得了大家的称赞。

“有了这张身份证，我的工资
卡就可以解冻了，辛苦你们专程跑
了两趟，太感谢了！”5月 10日，赛
罕区公安分局人民路派出所民警
专程前往辖区山丹社区，为居住在
这里的瘫痪老人高女士送来刚刚
补办好的身份证。原来，几天前，
高女士的孙子向人民路派出所的
社区民警求助，称他在替奶奶去
银行办理业务时，发现奶奶的身
份证不知何时已被消磁，而奶奶
因病瘫痪已卧床两年，无法去派

出所办理新的身份证。得知此事
后，社区民警张警官立即联系了
人民路派出所的户籍民警，详细

介绍了高奶奶的情况，两人决定
上门服务为高奶奶办理身份证补
领业务，并在身份证补办好后第一
时间送证上门。

几天前，和林格尔县公安局城
关镇派出所民警在辖区微信群中接
到一条求助信息：居民张先生不慎
将身份证丢失，因其双腿残疾，行动
不便，不方便到派出所办理补领业
务。之后，民警立刻携带设备驱车
来到张先生家，采集了张先生的身
份证人像信息。5月 13日一早，民
警将补办好的身份证送到张先生手
上时，他感动地握着民警的手连声
道谢。

民有所需，警有所为。首府公
安将始终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服
务理念，搭建警民牢固桥梁，送上为
民“温度”，不断提高辖区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户籍民警主动帮助行动不便群众办理身份证

上门办证小服务 温暖民心大格局

本报讯（记者 安娜）5月13日，记
者了解到，呼和浩特铁路警方成功破
获公安部铁路公安局督办专案，打掉
了一个长期盘踞在我市帮助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活动收卡、贩卡的犯罪团
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涉案资金
高达2800余万元。

去年3月，旅客白某在乘坐K691
次旅客列车时，手机突然收到一条信
息，声称关注抖音网红便可赚取佣金，
白某随后根据提示加入了一个微信
群，在“客服”指引下进行“刷单”任务，
操作了两笔转账后就收到了本金和佣
金，当他转到第4笔的时候才发现投
入的高额本金无法提现，意识到上当
受骗，白某立即向呼和浩特铁路公安
局呼和浩特公安处乘警支队报案。

接警后，民警首先对涉案账户进
行调查，很快就确定并抓获了资金流
向中的一级卡和二级卡卡主。二人交
代，他们均是受雇于人办理银行卡帮
忙转账操作，并供出“上线”陈某。当
陈某落网后，警方进一步调查得知，真
正的“上线头目”系王某，王某在我市
组织多人给诈骗团伙提供对公账户、
银行卡，而且涉案人较多，涉案金额较
大。最终，警方用时6个多月，陆续将
该团伙的10名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人员全部抓获。经审讯得知，
该团伙长期盘踞在我市，通过收卡、贩
卡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涉案
资金高达2800余万元。目前，涉案犯
罪嫌疑人已全部移送起诉。

铁路警方成功打掉
一电信诈骗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涉

案金额2800余万元

本报讯（记者 安娜）为依法从
严从实打击假借“养老”之名实施
诈骗的违法犯罪活动，全力守护老
年人的“养老钱”，连日来，和林格
尔县公安局联合和林格尔县市场
监管局对辖区售卖养老服务产品
的场所开展了打击养老诈骗执法

行动。
行动中，公安、市场两部门执

法人员针对宣传具有特效功能和
未经国家许可非法销售的养老产
品进行了查处。在对商铺是否以

“高利息、高回报、低风险”为诱饵
实施非法集资活动进行检查时，执

法人员现场以案释法，对商户和老
年群众开展法律政策宣讲，杜绝商
户以推销“养老产品”等名义欺诈
老年人，同时引导商户诚信、规范、
文明经营，倡导老年群体理性消
费，将联合执法现场变成一堂鲜活
生动的法治课。

本报讯（记者 安娜 通讯员 汤彦冬）
因“贪杯”而错过火车检票时间，一
旅客在火车站检票口与工作人员
发生口角并辱骂民警。5月 14日，
该乘客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5 日
的处罚。

5月 13日 21时许，旅客陈某酒
后来到呼和浩特火车站，到达检票口
时距离列车开车时间仅剩 3分钟。

检票员根据相关规定告知其已停止
检票，但该旅客情绪激动，不听劝阻
要强行上车，与检票员发生口角，检
票员随即报警。

民警赶赴现场后，发现陈某满
身酒味，情绪激动，正在候车室内辱
骂车站工作人员。民警随即上前安
抚陈某情绪，并向其讲解法律知识
及铁路相关规定，但陈某不但不听，

反而辱骂民警。在多次警告无效
后，民警将其带至派出所进行醒酒
处理。经过一段时间的醒酒和民警
的耐心教育，陈某最终承认了自己
的错误，并对自己酒后的失控行为
表示后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相关规定，陈某被铁路警方
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酒后大闹检票口辱骂民警 一男子被行拘

和林县公安、市场两部门联合打击养老诈骗行为

说法说法举案举案

本报讯（记者 安娜）5月 14日，
记者了解到，玉泉区人民法院诉中
调解一起涉及大学生的劳务合同纠
纷，帮助大学生解决烦“薪”事。

据了解，李某是我市某大学的一
名在校大学生，于今年1月在玉泉区
一家奶茶店兼职，李某与奶茶店经营
者张某约定工作一个半月，日工资为
一天100元，后因中途有事，李某在工
作11天后离职，双方并未签署劳动合
同，11天工资计1100元，李某多次催
要无果，诉至法院。为推动案件进展，

早日帮助李某拿到报酬，法官多次与
原被告核实情况，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最终双方确认了劳动报酬数额，并达
成还款计划，签订了调解协议。

据该案件承办法官介绍，根据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规
定，在校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
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
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但也要注意
保护自身权益不受损害。首先，可
以要求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务协

议，明确约定工资标准、支付方式、
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工作地点等，
在发生争议时能够保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其次，要保留好可以证明工
作事实的证据，关于工作内容、工作
时间、报酬支付等进行协商的证据、
证明自己已经完成工作的证据等。
当自身权益受到侵犯时，大学生应
向用人单位上级主管部门进行申
诉、向学校进行求助，也可以向当地
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进行调解和仲
裁，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大学生兼职被拖欠工资 法院诉中调解


